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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积极落实吸收利用外资政策

李 昂

2017年 8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7]39号），通知要求各地方人民政府

进一步减少外资准入限制，制定财税支持政策，完善国家级开发区综合投资环境，便利人才出入境，优化营商环境。宝山区近

年来在吸收利用外资方面不断优化投资环境，积极做好相关服务，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一、多措并举落实有关文件通知要求

（一）出台财税支持政策，营造公平良好的投资环境

2017年上半年，区委区政府出台了新一轮“1+9”政策，支持产业发展。区级财政每年安排 3.5亿元专项资金，大力推动区

域“调结构、促转型”，政策覆盖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节能减排、金融服务、环保、农业、人才、文化创意等 9

个领域，外商投资企业可同等享受。其中专门制定了对落户宝山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的扶持政策：一是支持鼓励跨

国公司在本区设立研发机构，对近两年内新引进或设立的跨国公司地区研发中心，经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给予 100 万元的服务

业引导资金支持（总部型机构参照执行）；二是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骨干人才，根据其税前年收入总额情况，按照不同比例给

予分段累进资助。

区行政服务中心为企业办理行政审批事项综合性服务，采取“集中咨询、一次告知、联审会办、限时办结”的服务机制，

为建设项目提供“一门式”审批服务；构建信息化管理平台，运用叫号提示系统、网上查询系统、网上预审系统、网上监查系

统等方法，为服务对象提供“智能化”服务；加强窗口受理人员业务培训，努力提高服务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积极探

索创优工作机制，建立外资备案“绿色通道”，对优质项目当天可完成备案手续，不断提升行政审批服务效能，努力树立良好

窗口形象。

（二）积极推进吸引外资工作，提供优质企业服务

2017 年对招商机制、布局规划、资源要素和开发模式进行区级层面统筹，建立区投促中心，各镇、园区设立分中心，从体

制机制层面进一步推进吸收外资工作；明确了年度吸收外资（合同外资、总部和研发中心）考核指标并分解到各镇、园区。

建立健全开放型经济工作联系制度，各镇、园区确定了分管领导和联络员，构建了宝山区吸收外资和服务外商投资企业的

基础力量和工作机制。加强与外资企业联系沟通，从区领导层面到区职能部门层面定期走访企业，建立并完善外资企业微信群，

及时了解企业建设、运行状况，提供优质的协调服务，牵头解决企业落户和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三）积极对接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近年来，宝山邮轮产业发展迅猛，邮轮经济的产业链较长，带动效应比较明显。宝山区正以邮轮为主题申请创建综合保税

区，做好自贸区与邮轮港联动，为上海打造世界一流邮轮母港提供强有力支撑，为上海自贸区改革创新举措复制推广搭建起新

舞台，助力宝山加快建设成为现代化滨江新城区。

区职能部门积极主办参与各类重大活动开展招商，宣传推介宝山，扩大宝山国际知名度。与市商务委共同成功举办“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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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海驻沪领馆答谢会暨宝山区招商推介会”；参加 2017 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设置专门展台，向海内外客商推介宝山；

组团参加“2017 中国（上海）美国新能源与智能汽车企业交流对接会”，发表主题讲话进行产业推介；举办第二届中国国际邮

轮船舶修造论坛，向国内外邮轮产业界传递了宝山声音。

二、吸引外资实现快速增长，能级明显提升

（一）2017年吸引外资增长迅速 2017年全区吸收合同外资 12.33亿美元，同比增长 2倍，超额完成全年 3.5亿美元的目

标。认定了外资研发中心 2 家，飞凯光电和科勒电子已被认定为上海市外资研发中心。地区总部方面，嘉宏集团总部已搬迁至

宝山办公，完成工商手续，目前在与香港总部沟通认定细节问题；地中海邮轮国内设立的 2 家船舶管理和船务管理公司均落户

宝山，外方 CEO己明确总部设在宝山区，正在推进认定中。

（二）外资项目能级不断提升

合同外资中，第三产业的比重达 97.6%，同比增长 2.7倍。新增世界 500强项目 3个，宝钢金属与曰本 JFE钢铁合资设立上

海宝武杰富意清洁铁粉有限公司；日本雅玛多投资设立的雅玛多（中国）运输有限公司进行了增资；英美烟草独资设立英美（上

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本区新材料创投基金。邮轮产业方面，地中海邮轮独资设立地中海邮轮船务（上海）有限公司；

香港嘉宏独资设立上海嘉邮宏船务服务有限公司，开展邮轮船供业务；瓦锡兰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合资设立中船瓦锡兰电气自

动化（上海）有限公司，专注于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的海洋和船舶市场，尤其是邮轮业。


